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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信访局2017年部门预算和“三公”
经费预算说明
一、 部门职能职责
株洲市信访局在市委、市政府领导下，接待并受理群众来信来访，协调处理全市重大纠纷，劝返赴省进京上访人员，属市委管理的正处级行政机关。
二、 部门收支概况
2017年部门预算编报范围包括局机关及所属二级事业单位。收入主要是公共预算，支出既包括保障局机关及事业单位基本运行的经费，也包括专项经费。
本部门无下属预算单位。
（一）收入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956.58万元，属财政全额拔款。因上年结转数暂未最终确定，本年度收支预算中均不含上年结转数字
（二）支出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956.58万元。
具体安排如下：
1．基本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806.58万元，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，包括用于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、业务性商品和服务支出。
2．项目支出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150万元，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，包括有关事业发展专项。
（三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：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368.92万元，比上年度预算增加64.69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：人员工资上涨，北京维稳办房租上涨。
（四)政府采购预算：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03.1万元。
（五）“三公”等经费预算：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35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15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20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。会议费12万元;培训费6万元。
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增减变动说明:2016年的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是56.21万元，今年总体减少21.21万元。其中公务接待费由24.21万元降为15万元，主要是我局严格把控接待事项，减少接待任务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由32万元降为20万元，主要是2016年下半年实行车改，车辆减少，费用也随之大幅度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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